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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落实工作，及时兑付资金，根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通知》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农文〔2024〕286号）文件精神，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优化完善惠农补贴管理长效机制，提高惠农补贴管理规范化水平，提升惠农补贴政策效能，鼓励农民自觉保护耕地，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确保耕地地力和粮食安全。
二、方案内容
（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我县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种地农民（含农场职工）。
（二）补贴资金的分配。按照各乡镇（街道）耕地确权汇总面积和上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付情况，在收集汇总各乡镇（街道）上报的耕地面积基础上，结合上级下达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金额，由县农业农村局提供分配资金意见，县财政局审核后将资金下发，全县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
（三）补贴资金的管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严格按照直达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各乡镇（街道）根据预算管理规定和用款需求，合理安排财政支出进度，严格按照资金使用管理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兑付补贴资金。结转结余资金要按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政策有关规定执行。
（四）补贴面积的界定。补贴面积以县政府确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面积为基础，尚未完成确权登记工作的乡镇（街道）以二轮承包耕地面积为基础，据实核减改变耕地性质的面积。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的耕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不得再给予补贴，对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不予发放补贴。经确权的国有农场耕地，根据农场职工与国有农场签订的承包、租赁等合同（协议）参照上述排除法调整后的面积兑付补贴资金。特别强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群众未缴纳农业税等理由，擅自减掉补贴对象，若遇特殊情况，可通过所在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前申报，待县农业农村局与所在乡镇（街道）、县财政局会商后，予以答复。
（五）补贴面积的核实。由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明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清册》（以下简称《清册》）格式，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姓名、身份证号、补贴面积、补贴金额、社保卡银行账户等。各行政村（社区）登记人员要如实登记所辖村民所拥有耕地承包权的耕地面积，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要真实的提供所拥有承包权的耕地面积和种植情况。登记完成后填制《清册》，并对补贴对象、面积、金额等事项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村（社区）委会将《清册》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清册》相关事项以及公示情况进行核实，核实无误后，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对《清册》中信息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原则上应于当年5月10日前报送县农业农村局。按照“谁填报、谁负责，谁核实、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村（社区）负责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信息登记填报公示的工作人员和乡镇（街道）分管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科级干部要对本级登记填报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信息真实性负责。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各乡镇政府（街道）报送的《清册》内容汇总校验，组织编印全县《清册》，送财政局作为发放补贴的依据。国有农场负责对照《清册》内容，做好补贴对象、面积、金额等事项的核实、公示等工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国有农场负责人签字确认加盖公章后，报送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对国有农场报送的《清册》内容汇总校验后，送财政局作为发放补贴的依据。
（六）补贴资金的兑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行“一卡通”发放，补贴资金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集中发放到补贴对象社保卡银行账户。代发金融机构从“一卡通”系统中获取补贴对象姓名、金额、银行账号等发放基础数据，进行打卡发放并及时反馈发放结果。发放失败的补贴资金，由县农业农村局会同乡镇（街道）核实修正发放基础数据，通知代发金融机构获取数据后再次打卡发放;若遇特殊情况确实无法打卡发放的，由县农业农村局会商县财政局后，通知代发金融机构将补贴资金原渠道退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原则上应于当年6月30日前发放完毕。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促进粮食生产的重要措施，是落实惠农政策的重要内容。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要求，县人民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财政、审计、农业农村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层层压实责任、落实到位，切实保障补贴发放工作有序进行。
（二）明确任务分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编制实施方案，汇总补贴《清册》，并做好补贴信息的归集、整理、存档。县财政局负责拨付补贴资金，配合县农业农村局制定实施方案等工作。承担补贴资金兑付的金融机构要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方便农户存取补贴资金。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财政、审计、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组等部门参与，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过程进行监督。
（三）加强政策宣传。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要加强补贴政策解读，引导基层干部特别是乡村工作人员，准确把握政策目标和管理要求。通过村大喇叭广播、村务公开栏公开公示等方式加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宣传，让农民群众广泛知晓,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四）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补贴信访受理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问题。不定期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进度缓慢或信访问题突出的乡镇（街道）督导。


















附件2

2025年淮滨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发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李  栋（淮滨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常务副组长：陈  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邢  伟（县财政局局长）
副组长：周  锐（县财政局副局长）
马学义（县纪委派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洪  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组员：刘  丽（县财政局农业股股长）
王映晖（县农业农村局补贴办负责人）
杨  露（县农业农村局补贴办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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